附件3

宁夏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指标数据获取
评价指标数据的获取以动态数据为主，主要采用外部第三方数据，即相关部门的记录数据、行业协会、媒体等的监控与统计数据等，同时，采用测评、机构提供数据等方式获取指标数据。
二、评价标准

评价满分为100分。评价分数高于90分的，评为优秀等次；评价分数高于70分低于90分的，评为良好等次；评价分数高于60分低于70分的，评为合格等次；评价分数低于60分的，评为不合格等次。

宁夏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

鉴定机构名称：                                                                      评价时间：

	评价指标
	  评价重点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方
	标准分
	实际分

	鉴定质量
	鉴定意见客观

（60分）
	一、鉴定意见的采信
	审判机关和仲裁机构  
	20
	

	
	
	二、出庭质证
	审判机关和仲裁机构 
	15
	

	
	
	三、鉴定时效
	鉴定委托单位和当事人
	15
	

	
	
	四、能力验证或认证认可
	鉴定机构提供、管理部门认定
	10
	

	规范管理
	程序规范

（30分）


	五、程序合法
	市县司法鉴定管理部门 
	10
	

	
	
	六、执业规范
	市县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
	10
	

	
	
	七、档案达标
	市县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
	5
	

	
	
	八、收费合规
	市县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
	5
	

	社会信誉
 
	执业诚信

（10分）
	九、遵纪守法
	市县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
	5
	

	
	
	十、公正性评价
	市县司法鉴定管理部门
	3
	

	
	
	十一、公益服务
	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管理部门认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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